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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708 號判決 

(一)若罪刑論科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第三審自可僅就沒收部分撤銷。 

1.刑法沒收新制業將沒收定位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獨立的法律效果，已非從刑，不必從屬

於主刑。 

2.是沒收雖以犯罪（違法）行為為前提，但於不生裁判歧異之前提下，若罪刑論科均無不合，

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第三審自可僅就沒收部分撤銷，另就罪刑部分判決駁回。 

(二)對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沒收犯罪所得，應踐行相關之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審理，並於

判決記明其主文諭知所憑之事實、理由。 

1.沒收新制在實體規範上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人之財產外，新增剝奪犯罪

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之財產之實體規定；在刑事沒收程序方面，亦相應於刑事訴訟法第 7

編之 2 增訂「沒收特別程序」編，賦予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

程序主體地位，確保其參與程序及尋求救濟之權利與機會。 

2.而沒收犯罪所得，本質上為國家對人民財產權的干預，實體上必遵守法律保留原則，尤其

對於未參與犯罪之第三人沒收犯罪所得，為合理兼顧交易安全及財產權益之信賴保護，刑

法第 38 條之 1 第 2 項明定於下列 3 種情形，始沒收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取得之犯罪所

得：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

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 

3.至於程序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12 第 1 項、第 3 項則賦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

參與刑事沒收程序的權限，確立其程序主體地位。 

4.同法第 455 條之 26 第 1、2 項並明定參與人之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

該財產之判決；該判決應記載裁判之主文、構成沒收之事實與理由。 

5.理由欄內應分別情形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應否沒收之理由、對於參與人有利

證據不採納之理由及應適用之法律。 

6.是對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沒收犯罪所得，應踐行相關之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審理，

並於判決記明其主文諭知所憑之事實、理由。俾該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有參與程序

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三)不能僅因案件曾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即謂其事證未符起訴門檻；故第二審撤銷第一審之無

罪判決，無從僅因援引第一審所為論斷，遽指第二審所為相異認定為違法。 

1.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之再議制度，乃告訴人對於不起訴或一般緩起訴處分聲明不服，

請求變更之救濟方法。 

2.若再議經上級檢察署檢察長認為有理由，而撤銷原處分，令原檢察署檢察官續行偵查，其

命令一經發布，此前之不起訴處分即失其效力，下級檢察官接受該命令，依其偵查結果，

如認應行起訴，而予提起公訴，此乃檢察官該偵查追訴職權之適法行使，不能僅因案件曾

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即謂其事證未符起訴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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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又審級制度，係對於未確定之裁判聲明不服，利用上級審之審判加以救濟而設，故第二審

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判論處罪刑，乃第二審法院認事用法之職權行使，無從僅因援

引第一審所為論斷，遽指第二審所為相異認定為違法。 


